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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6 年台上字第 1744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6 年 06 月 08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妨害投票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六年度台上字第一七四四號

上　訴　人　蘇榮輝

　　　　　　蘇甘露

　　　　　　陳芷芸

　　　　　　蘇建成

　　　　　　蘇建順

　　　　　　蘇建豪

　　　　　　蘇俊儀

　　　　　　蘇俊榮

　　　　　　蘇俊偉

　　　　　　高月英

　　　　　　王惠美

　　　　　　阮金泉

上列上訴人等因妨害投票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

民國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二審判決（一○五年度選上訴字第

一二一號，起訴案號：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一○四年度選偵

字第六三、七四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

    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

    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

    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

    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

    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

    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蘇榮輝、蘇甘露、陳芷芸（

    下稱蘇榮輝等三人）、蘇建成、蘇建順、蘇建豪、蘇俊儀、

    蘇俊榮、蘇俊偉、高月英、王惠美、阮金泉（下稱蘇建成等

    九人，與蘇榮輝等三人，合稱上訴人十二人）妨害投票之犯

    行均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論處蘇榮輝等三人共同意圖

    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罪

    刑；論處蘇建成等九人共同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

    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未遂罪刑部分之判決，駁回上

    訴人十二人在第二審之上訴，並對蘇建成等九人均為緩刑之

    宣告。已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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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心證理由，且就上訴人十二人否認犯行之供詞及所辯各語

    認非可採，予以論述及指駁。

三、第三審法院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以判

    斷其適用法律之當否。又公職人員經由各選舉區選出，自應

    獲得各該選舉區居民多數之支持與認同，始具實質代表性，

    幽靈人口為特定選舉之目的而遷移戶籍地址，取得投票權參

    與投票，其影響層面在於戕害民主選舉之精神甚深，非僅止

    於投票結果之正確與否而已。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並非禁

    止人民遷徙戶籍，良以純因就業、就學、服兵役未實際居住

    於戶籍地，或為子女學區、農保、都會區福利給付優渥、保

    席次或其他因素而遷籍於未實際居住地者，此與意圖支持特

    定候選人當選，進而遷徙戶籍之情形不同，並非所有籍在人

    不在參與投票均以刑罰相繩，故本條第二項之罪，其構成要

    件應限縮在行為人遷移戶籍至特定地點時，主觀上意圖使特

    定候選人當選，客觀上為虛偽遷移戶籍並因而取得投票權而

    為投票者，始足成立。除所圖使當選之特定候選人，係屬於

    家庭成員間為支持其配偶、父母或子女競選，而將戶籍遷回

    原生家庭致恢復籍在人不在之狀態，衡諸社會通念，可認為

    因欠缺實質違法性，而非法律責難之對象外，不問圖使當選

    者為何人，是否影響投票之結果，均於本罪不生影響。上揭

    法律規定，旨在確保選舉制度之公平運行，其所處罰者，僅

    限於意圖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

    為投票之犯罪行為，並未禁止人民於選舉期間遷徙戶籍，不

    生牴觸憲法第十條所揭示保障人民居住及遷徙自由之意旨，

    而有所謂違憲之問題。本件依原判決事實之認定及其理由之

    說明，係認上訴人十二人意圖使蘇○華當選雲林縣北港鎮水

    埔里里長，以虛偽遷移戶籍之方式，取得投票權，蘇榮輝等

    三人並前往投票，蘇建成等九人則未前往投票而未遂等情。

    因而論處蘇榮輝等三人共同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

    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罪刑；論處蘇建成等九人共同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

    票，未遂罪刑之論據。依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其適用法律

    並無不合。又卷查檢察機關於該次選舉投票日（即民國一○

    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前，即於同年十月十四日接獲檢舉，

    指稱有為選舉而「不法遷徙人口」之事，請予究辦，檢察官

    即指揮警察機關進行調查、蒐證事宜，此有臺灣雲林地方法

    院檢察署檢察官指揮書、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偵查報告書

    可稽。原判決認蘇建成等九人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已著

    手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惟未前往投票而不遂，為未遂

    犯，爰均依刑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

    其刑。原判決認蘇建成等九人未前往投票，屬障礙未遂，與

    卷存資料相符。再者，原判決綜合卷內證據資料，而為蘇建

    成等九人有妨害投票之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之認定，並非僅

    憑其等遷徙戶籍之時間接近選舉投票日，為其論罪之唯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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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上訴人十二人徒憑己見，或指摘原判決論處其等前揭罪

    刑，違反憲法保障人民居住及遷徙自由之意旨、違背法令及

    比例原則，或稱僅遷徙戶籍，未前往投票，原判決認係未遂

    犯，違反無罪推定原則云云，均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四、刑法第一百六十七條，係就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

    的配偶、一定親屬，為圖利該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

    人，而犯第一百六十四條（藏匿、使之隱避或頂替）或第一

    百六十五條（湮滅刑事證據）之罪，基於社會防衛之考量、

    司法審判之維護，及其等親屬關係密切，相為容隱，雖觸法

    禁，情有可原等情，所設減輕或免除其刑之特別規定。該行

    為人之所以犯罪，乃為避免配偶或一定親屬之不利益，此與

    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二項，係為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

    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致觸犯刑章，二者有

    其本質上之不同。申言之，前者如行為人不為犯罪（藏匿、

    使之隱避、頂替或湮滅刑事證據），其配偶、一定親屬恐將

    身陷囹圄，基於親情不忍見之受罰，其有強烈之動機鋌而走

    險，甚至犯罪；後者如行為人不為犯罪（虛偽遷徙戶籍），

    其親屬至多未能當選，並無何緊迫之危險可言，難認其有非

    虛偽遷徙戶籍不可之情，是立法者未就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

    第二項另設相當於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條減免其刑之規定，其

    來有自。實務上關於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二項，就行為人

    支持配偶或直系血親之競選而遷徙戶籍，未實際居住者，基

    於法、理、情之調和與社會通念之容許，雖認不具可罰違法

    性或非難必要性，然此係就特別親屬間人倫關係而為考量，

    尚難執此遽謂應擴大及於五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

    等其他親屬，亦應認無可罰違法性或非難必要性。上訴意旨

    任憑己意，漫稱其等為支持五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

    親競選而遷徙戶籍，應亦不具可罰違法性或非難必要性，且

    為維持法律之一致性與明確性，親等範圍應參考刑法第一百

    六十七條之規定云云，核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五、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有選舉權人在各該選舉區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者，為公職

    人員選舉各該選舉區之選舉人。」係以確有在各該選舉區繼

    續居住四個月以上之事實，為其取得選舉人資格之條件，而

    非單憑形式上之戶籍登記，為認定之唯一依據。關於此部分

    本院並無不同之見解。原判決就上訴人十二人援引原審另案

    （一○四年度選上字第一九號當選無效之訴）民事判決，爭

    執選罷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法律適用部分，已於理由欄甲、貳

    、七之（三）說明：該判決撤銷第一審判決，改判蘇○華勝

    訴確定，所持理由之一，係認：投票權之取得，既係以戶籍

    登記資料為準，並不以實際居住為準，則選罷法第十五條第

    一項所稱：「繼續居住四個月」，自應解釋為「持續登記四

    個月，未為戶籍遷出」，始符合現行法體系及選舉實務等語

    ，雖有該民事判決可參。然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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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法律規範目的有別，民事、刑事法官對於法律之理解、

    適用及詮釋容有不同，該民事判決前揭理由之記載與我國刑

    事實務向來採取之見解不同，如何無從採納等由甚詳。基於

    個案拘束之原則，本案判決尚不受前揭民事判決之影響，上

    訴人十二人之上訴意旨猶執該民事判決而為指摘，殊非適法

    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六、犯罪事實之認定、證據取捨及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均屬事實

    審法院之職權，審理事實之法院綜據卷內訴訟資料而為事實

    認定、取捨證據，以及其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如無

    悖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背法令。本

    件原審已在判決內說明其就案內所有證據本於調查所得之心

    證，定其取捨而為上訴人十二人犯罪事實判斷之理由，並依

    確認之事實，記明其犯如原判決主文所載罪名之論據，自屬

    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核無違背客觀存在之證據法

    則。其就蘇榮輝所辯：伊因父親去世，房屋變成空戶，所以

    要遷回該屋，以方便分產；蘇甘露辯以：為辦理農保所以遷

    移戶籍；陳芷芸辯稱：公公（即蘇○絃）要求伊遷移戶籍，

    以求媳婦與兒子能同心；蘇建成、蘇建順、蘇建豪均辯以係

    因父親說要分土地；蘇俊儀、蘇俊榮、蘇俊偉均辯稱：為使

    爺爺蘇○樹放心始遷移戶籍；高月英辯稱：伊要退休回老家

    ，且父親高老富身體不好要回來照顧；王惠美辯以：伊與公

    婆不合，想出來工作，又要幫友人蘇○絃養雞，所以遷移戶

    籍；阮金泉所辯：與老公、婆婆不合，想要刺激先生才故意

    遷移戶籍各等語。逐一說明如何屬卸責之詞，不足採取之理

    由。上訴意旨指摘原審未予詳究或說明，有判決不備理由等

    違法云云，仍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七、其餘上訴意旨，或係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就原判

    決已說明事項，徒憑己意而為相異評價，重為事實之爭執，

    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

    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或執與本件個案情節不同

    之本院另案判決而為指摘，或單純為事實上枝節性之爭辯，

    要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皆不相適合

    。本件上訴人十二人之上訴俱違背法律上之程式，均應予駁

    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一○六  年    六    月    八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官  吳      燦

                                法官  鄧  振  球

                                法官  胡  文  傑

                                法官  何  信  慶

                                法官  李  英  勇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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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一○六  年    六    月   十五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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